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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82民初424号
刘景宇、沈浓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北物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与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4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63号

郑德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栗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4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郑
德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东栗贸易有
限公司价款17476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1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价款1747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计算的
逾期付款损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
人民法庭20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865号

田元：本院受理的原告许科学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1865号民事
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
后果警告书，判决：一、你赔偿原告许科学8940.76元，于本
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许科学的其余诉讼请
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4元，由原告许科学负担6元，你负担
4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64号

石金保:本院受理原告黄之山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黄之山劳动报
酬24000元。公告费650元，由你负担，因该款项原告黄
之山已预交，故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原
告黄之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27号

刘烨:本院受理原告车庆光诉被告刘烨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02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804号

房昊宇: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比比酷服装厂诉被
告房昊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房昊宇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匡堰比比酷服
装厂借款3656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2年2月15日起之款
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违约金。本案受理费714元，由
被告房昊宇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本案
公告费650元、财产保全费386元，由被告房昊宇负担，因原
告慈溪市匡堰比比酷服装厂已向本院预缴，故被告房昊宇
将应承担的公告费、财产保全费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直
接交付原告慈溪市匡堰比比酷服装厂。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591号

陈建强：原告曹博与被告陈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786号

李原宁：本院受理原告徐顺政与李原宁与温州市
鹿城区南汇康华房屋介绍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303民初57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795号

温州酷麒鞋业有限公司、曾厦红：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豪桓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酷麒鞋业有限公司、曾厦红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304民初7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温州酷麒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温州豪桓鞋业有限公司货款32800元及赔
偿利息损失（从2021年12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二、被告曾厦红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20
元，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垫付），合计1270元，由被告温
州酷麒鞋业有限公司、曾厦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1542号

夏圣亚：本院受理原告王贵军诉被告夏圣亚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公告以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沈荡
人民法庭第二法庭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民终18号

沈明兴、仲雪缘：本院受理张培强与沈明兴、仲雪缘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主文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8830元，由上诉人张培强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5民初155号

南浔汪卫东小吃店：本院受理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与南浔汪卫东小吃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定于
2022年6月9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逾期本院将缺席审理。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202号

谢志坚：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燕红与被告谢志坚的离婚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准原告徐燕红与被告谢志坚离
婚；二、婚生儿子干凯龙(2005年11月8日出生)随被告共同
生活，原告不承担抚养费，由被告独自抚养，婚生儿子谢凯
文(2019年2月15日出生)随原告共同生活，被告承担每月
800元至谢凯文成年止。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于:2022年7月13日09时30分在练市大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3破9号

本院根据马政洪的申
请，于2022年4月20日

裁定受理金华市浩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金华市浩诚
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金华市浩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债权人应于2022年6月8日前，向金华市浩诚针织服饰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城北街道八
一北街118号汇金国际8楼815室；邮政编码：321000；联系
电话：1896791817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浩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市浩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金华市浩诚针织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财产情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
资料。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
责任。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2年6月20日上午9时在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召开，会议采用现场
与线上会议以网络直播的形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2号

2022年1月12日，本院裁定受理对浙江悦海影视文
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浙江悦海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
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4月29日
裁定宣告浙江悦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悦海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189号

钟顺清：本院受理原告张晓琳与被告钟顺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200000元及利息（月息一分计）；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27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5号

周亮亮、刘军梅：本院受理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2民初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771号

张荣伟：本院受理郑卫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081民初77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587号

严中强：本院受理台州金鑫达鞋业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1081民初5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6破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林仲兴的申请，于2022年4月6日作
出（2022）浙1126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天和
竹木有限公司（下称“天和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2年4月12日作出（2022）浙1126破1号决定书，指定丽
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天和公司债权人应于2022年7月12日前向管理人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濛州街191号2楼；联系人：应
学莉；联系电话：13567096807）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天和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天和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8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地址：浙江省庆元县濛洲街道濛洲街199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庆元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6月7日10时起至2022年6月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新豪1”船；船籍港：宁波；船

舶种类：挖泥船（抓斗式）；总长：45.56米；船长：42.80 米；
型宽：18.00米；型深：3.60米；总吨：930；净吨：279；建造完
工日期：2006年04月19日；船舶建造厂：浙江东红船业有
限公司。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定塘镇英
山村渡口附近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6（王）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 年 5月7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6月7日10时起至2022年6月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路渔81758”船；船籍港：路

桥；船舶类型：流刺网渔船；总长：40.00米；船长：34.50米；
型宽：6.40米；型深：3.20米；总吨位：222；建成日期：2018
年11月14日；船舶制造厂：台州市安达船舶制造有限公
司。现停泊在浙江省台州市温岭海事处附近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

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联系人：0576-88556232（曾）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 年 5月7日

东阳市天牛建筑有限公司遗失东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09年8月12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783693607058Q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等印章，声明作废。

东阳市天牛建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5月7日

兹有我监民警尉金君于日前不慎遗失
一级警司警官证一本，警号为3318493，声明
作废。 浙江省南湖监狱政治处

2022年5月7日

遗失声明

嘉兴睦南道科技有限公司：你（单位）拒不执行询问通
知书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南人社监罚决字［2022］第19号《劳动保障监察行
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你（单位）三日内执行《劳动保障监察
询问通知书》（南人社监询字[2022]第00026号），并处罚款
人民币贰万元。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止执行本
行政处罚决定。限你（单位）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向
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联系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庆丰路
1305 号 建 瑞 大 厦 辅 楼）二 楼 217 室 ，联 系 电 话 ：
0573-82838341。

嘉兴市南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5月7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方凯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方凯签订的《债权转

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权利、抵押
权、质押权等）依法转让给方凯，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方凯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方凯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0室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方凯

联系地址：浙江东阳南马镇花园红木家具城A区侧门对面东匠名艺红木
联系电话：18868822391
注：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贷款本金余额截至2022年2月28日，债务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方凯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
关规定计算。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方凯
2022 年 5月7日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俞氏服饰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8,093,399.77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福建省永福化工有限公司,俞为中,杜国艳；东阳市杰特钢木门厂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343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330781）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43号、（330781）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15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建会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张建会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ZSZJH-ZQZRXY-202204001），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建会。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张建会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建会】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建会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4-8189-1811，冯经理

张建会，联系电话：1360688871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建会
2022 年 5月7日

单位：人民币元/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_2022_年_3_月_24_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张建会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
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慈溪市奇隆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福来特钢管有限公司

宁波隆运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金兔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3月24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9）浙02执186号执行裁定书

（2015）甬慈执民字第2146号

（2013）浙甬商外初字第25号民事判决书

（2018）浙0282民初2794号民事判决书

本金

254.56

1039.83

590.04

1467.43

6172.05

欠息

93.34

1491.64

447.52

787.69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无

无

无

无

担保人

宁波博亘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童裕杰

慈溪市乐群机械有限公司、胡华明

宁波钛美高管业有限公司、宁波聚丰纺织有限公司、宁波印佳文具有限公司、浙江固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岑万荣、史海霞、岑卫东、鲍惠惠

慈溪市世宏毛绒制品有限公司、郑忠强、郑忠伟、黄秋珍

舟山中博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宋付正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向本局提交工伤认定申

请，要求对其于2019年5月2日受到的伤害依法进行工伤
认定，本局当日予以受理，并于2022年4月24日作出《认
定工伤决定书》（编号：舟市工决[2022]00647），认定宋付正
所受伤害为工伤。因通过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无果，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

本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舟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555号舟山
市社保中心三楼3008办公室。

联系电话：0580-2038762
特此公告。

舟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 年 5月7日

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公告


